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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文化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

報告 

壹、財團法人自評： 

一、財團法人名稱：蒙藏基金會 

二、財團法人概況：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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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 

（一）年度重要成果說明： 

      1.辦理「在臺藏胞及居留藏人關懷專案」： 

            接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在臺藏胞及居留藏人生活

照護措施，本年度提供之電話諮詢服務計 1,352人次，

訪視輔導計 309人次，於個案輔導時幫助協調聯繫政府

相關機關，含社政民政、衛生醫療、警政法律、民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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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學校及勞工就業教育資源等單位，促成問題妥善解

決。對於提升在臺藏人生活適應之能力、擴展本會與在

臺藏人及民間社團間之合作機制，成效卓著。 

      2.賡續推動執行本會「在台居留藏人子女教育及急難救助 

實施計畫」： 

    本會所設「在台居留藏人子女教育及急難救助專

款專戶」，提供藏人子女教育補助、幼兒津貼與急難救

助，本年度共補助 165 人次，其中「幼兒生活津貼」

共補助 142 人次 355,000 元；「急難救助」共補助 23

人次 123,000 元。對於關懷在臺居留藏人之生活，無

論是幼兒照顧、學齡兒童的承接，亦或家庭發生危機

事件時的急難處理，皆能給予有效且適當的協助，成

效卓著。 

      3.賡續辦理「在臺藏族弱勢家庭學童教育生活扶助計畫」： 

            本計畫於 102年起勸募社會愛心捐款，提供亟需幫

助之藏族家庭學童教育生活補助費，讓他們在學習成長

階段能獲得較充裕的支持與協助，本年度共補助 54 人

次，計 163,440元，對減少藏族弱勢移民家庭經濟負擔

具實質效益。 

      4.贊助大學院校蒙藏志願服務活動，進行海外蒙藏地區人 

        道援助： 

    本年度贊助輔仁大學「2018 年蒙古烏蘭巴托服務學

習團隊」服務活動文具用品一批，彩色筆、旋轉蠟筆、色

鉛筆各 50 盒。傳遞臺灣濃厚的人文關懷，實際幫助海外

蒙藏地區弱勢學童。 

（二）是否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 

    本年度本會接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在臺藏胞及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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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關懷專案」，辦理在臺藏人急難救助、幼兒津貼、醫

療補助，贊助大學院校推動海外蒙藏地區人道援助活動，

皆符合原捐助章程「配合國家蒙藏政策措施，關懷服務蒙

藏族群」之設立目的。在有限資源下，積極協助政府推展

蒙藏相關工作。 

（三）原捐助目的是否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成而實現： 

    原捐助目的「配合國家蒙藏政策措施，關懷服務蒙藏

族群」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成而實現。 

（四）財務收支情形（如有財務短絀情形應說明原因，並應於     

「伍、策進作為」，填列策進作為）： 

    107年度收入決算數共計 2,253,382元，分別為勞務

收入 1,847,543 元、受贈收入 22,000 元、財務收入

383,639 元及其他業務外收入 200 元。支出決算數共計

2,866,576元，分別為勞務成本 1,952,309元及管理費用

914,267 元（含用人費用 813,621 元及一般費用 100,646

元）。本年度短絀數 613,194 元，主要原因係本年度接受

委託辦理或補助之專案及接受捐贈情形未如預期所致。 

四、財團法人績效評估： 

項次 
年度工作 

項目 

  目標值 

（衡量指標） 

達成度（％）

1 
辦理(執行)情形 

1 

 

召開董監事會

議，促進本會業

務之推展。 

辦理 2次 100% 一、107 年 1月 31

日舉行第 12屆第 5

次董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 106年度

1至 12月業務工作

報告及 107年上半

年重要工作計畫

案、工作人員編制

及待遇案、會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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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修訂案與 106 年

度決算案等。董監

事平均出席率為

82%。 

二、 107 年 6 月 29

日舉行第 12屆第 6

次董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 107年度

1至 5月業務工作

報告、107年 5 月

財務報告及 108 年

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案等。董監事平均

出席率為 82%。 

2 辦理「在臺藏胞

及居留藏人關

懷專案」，加強

諮詢與服務功

能。 

服務 1,400人次 100% 

 

 

結合社工人員以主

動關懷、電話諮

詢、訪視輔導、個

案服務等方式，輔

導協助在臺居留藏

人解決生活困境、

增進與臺灣社會連

結、拓展生活視

野。共服務 1,661 

人次。 

3 持續關懷救助

弱勢在臺藏胞

及居留藏人，紓

解緊急危難與

經濟生活壓力，

建立自立體系，

適應社會生活。 

服務 130 人次 100% 

 

 

賡續推動執行本會

「在臺居留藏人子

女教育及急難救助

實施計畫」，籌募所

設置之專戶資金，針

對在臺藏人因語言

及文化之隔閡所致

生活困頓者，提供子

女教育、生活補助及

急難救助。共補助

165人次 481,000元 

(含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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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推動「在臺 

藏族弱勢家庭 

學童教育生活 

扶助計畫」，協 

助弱勢藏族家 

庭學童及少年。 

服務 54 人次 100% 

 

 

勸募社會愛心捐款，

積極照顧經濟弱勢

之藏族家庭學童及

少年，每月提供每人

教育生活補助費

3,000元。共補助 54

人次 163,440元(含 

匯費)。 

5 推動海外蒙藏 

地區人道援助。 

辦理 1次 100% 

 

贊助輔仁大學服務

學習中心「2018 年

蒙古烏蘭巴托服務

學習團隊」服務活

動，捐贈蒙古國烏蘭

巴托主教教堂及南

懷仁兒童中心文具

用品彩色筆、旋轉蠟

筆、色鉛筆各 50盒，

費用 8,009 元(含郵

資)。 

6 財團法人預算 

內容及送審時 

程應符合「財團 

法人依法預算 

須送立法院之 

預算編製注意 

事項」規定。 

  本基金會預算編製

內容及送審時程，依

照「財團法人依法預

算須送立法院之預

算編製注意事項」之

規定辦理。108年預

算於 107 年 7 月 30

日函報主管機關審

核，預算內容及各項

書表格式均符合該

注意事項規定。 

7 財團法人決算

內容及送審時

程應符合「財團

法人依法決算

須送立法院或

監察院之決算

編製注意事項」

規定。 

  本基金會決算編製

內容及送審時程，

依照「財團法人依

法決算須送立法院

或監察院之決算編

製注意事項」之規

定辦理。 

106年決算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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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 日函報主

管機關備查，決算

內容及各項書表格

式均符合該注意事

項規定。 

8 會計月報表依

會計制度規定

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 

  依照本基金會會計

制度規定，107 年

度會計月報均於編

製完成函報主管機

關備查。 

9 預算及決算於

通過立法或董

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後，上傳至

網站對外公開。 

  本基金會預算及決

算，均於通過立法

院審議或董監事聯

席會議決議後，107

年預算於 107年 4

月上傳至本會網站

對外公開，106 年

決算已於 107年 3

月上傳網站。 

註 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 100%計；可視

實際執行情形，適度修正本表。 

五、策進作為（針對年度目標達成度未達 80%及財務短絀者，    

    應臚列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 

項次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1 
受贈收入未達預期。 

增加向民間團體或善心

人士籌募捐贈收入。 

2 

檢討管理費用增加原因。 

管理費用本(107)年決

算數較預算數增加，進

行管理費用增加之原因

檢討，及檢討節省開支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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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督導單位綜合評估： 

一、年度工作項目或目標達成情形、重要成果及策進作為之綜

合評估說明： 

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係政府捐助成立之非營利性質財團

法人，主要工作項目除配合本部之蒙藏政策辦理相關蒙藏事務

之行政工作，亦持續推動關懷在臺弱勢藏族家庭學童之生活教

育扶助及進行蒙藏族聚居地區之人道援助計畫。該基金會均配

合主管機關之計畫並達成年度目標，對於協助政府蒙藏政策尚

有助益。 

二、評估結果（1.良好、2.尚可、3.待改進）： 良好  。 

三、其他建議： 

建請基金會研擬改善財務結構、積極開展新興計畫，同時

加強民間資金、物資募捐，持續辦理開源節流措施，以達到永

續長遠發展。 

 


